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请组织申报微生物制

造高技术产业化专项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09]53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局），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办公厅，有关中央管理

企业，有关单位：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生

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为加快微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推动

传统发酵产业优化升级，提高微生物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

升我国工业生物制造水平，我委决定于 2009－2010 年组织实施

微生物制造高技术产业化专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的主要内容 

微生物制造是利用微生物细胞或酶的生物催化功能，进行大

规模的物质加工与转化的先进生产方式，是基于现代生物技术发

展的高技术产业，具有典型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特征，是解

决我国面临的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依据我国

微生物制造业的特点、产业技术基础和发展情况，专项重点支持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微生物制造

产品及工艺产业化。主要包括： 

（一）新型酶制剂产业化。以酶工程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为

基础，重点支持 1000 吨/年规模以上的新型纤维素酶、半纤维素

酶、碱性果胶酶、脂肪酶、蛋白酶的产业化。 



（二）新型微生物发酵产品。以微生物分子选育、代谢工程、

发酵工程技术为基础，重点支持 500 吨/年规模以上的高附加值

氨基酸、核苷，1000 吨/年规模以上的高附加值有机酸和多元醇

的产业化。 

（三）生物制造工艺示范应用。以新型生物催化与转化技术

为基础，重点支持年产万吨级氨基酸、葡萄糖酸，年产千吨级长

链二元酸、手性醇，年产百吨级手性医药中间体、甾体化合物的

生物制造工艺改造升级与示范。 

二、专项的实施目标 

通过实施微生物制造专项，提高酶制剂和微生物发酵产品的

生产和应用水平，提高原料转化率和资源综合利用率，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延伸微生物制造产业链，大力发展新产品；扩大生物催

化技术在食品、饲料、纺织、造纸等重点行业的应用，减少污染

物排放，降低能耗，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培育微生物制造

产业龙头企业，全面提高我国微生物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专项实施原则 

为确保微生物制造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

在专项实施的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原则： 

（一）鼓励自主创新。着重推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先进和成熟度较高的成果和自有品牌产品的产业化。 

（二）促进产学研联合。重点支持合作关系清晰、合作实体

明确、合作任务落实的产学研合作项目，促进我国微生物制造产

业技术基础和优势领域的形成。 



（三）突出重点，择优支持。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

业带动性的项目，重点支持应用范围广、示范效果好的品种。 

四、具体要求和进度安排 

 

 

（一）各主管部门所报项目，需符合我委颁布的《国家高技

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43 号）

和本文的有关要求，且已完成项目开工建设的相关准备工作或已

开工建设。若项目涉及行业准入制度管理的，要提供有关部门出

具的相关许可文件。 

（二）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查项目的产业化基础和申报单位的

建设条件。产业化项目应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申报单位（包括

技术依托单位）应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和相应的技术开发、经营

管理、资金筹集能力。涉及行业准入制度管理的项目要提供有关

部门出具的相关生产许可文件。应对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

（如银行贷款承诺、自有资金证明、生产许可文件等）进行认真

核实。 

（三）国家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所在

省市申报项目数量不应超过 5项，其它项目主管部门申报项目的

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3项。请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前，将项目资金

申请报告（具体要求见附件）、项目简介和有关附件等材料一式

三份报送我委，并同时完成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网上申报。 



（四）在项目主管部门申报的基础上，我委将按照相关管理

办法规定的程序、要求等在 2009 年 5 月中旬组织专家评选后，

择优予以支持。专家评审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要点 

  

 

                        二〇〇九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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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编制要点 

 

一、项目意义和必要性。国内外现状和技术发展趋势，对产

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产业关联度分析，市场分析，与国家高技

术产业化专项总体思路、原则、目标等关联情况。 

二、项目技术基础。成果来源及知识产权情况，已完成的研

究开发工作及中试情况和鉴定年限，技术或工艺特点以及与现有

技术或工艺比较所具有的优势，该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对行业技

术进步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三、项目建设方案。项目的产能规模、建设的主要内容、采

用的工艺技术路线与技术特点、设备选型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建设地点、建设工期和进度安排、建设期管理等。 

四、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投资使用方案、资金筹措

方案以及贷款偿还计划。 

五、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节能与原材料供应及外部配

套条件落实情况等。其中节能分析章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投

资[2006]2787 号）要求进行编写。 

六、项目法人基本情况。项目法人的所有制性质，主营业务，

近三年来的销售收入、利润、税金、固定资产、资产负债率、银

行信用等级，项目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股东的概况等。 



七、项目财务分析、经济分析及主要指标。内部收益率、投

资利润率、投资回收期、贷款偿还期等指标的计算和评估，项目

风险分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八、项目招标内容（适用于申请国家补贴资金 500 万元及以

上的投资项目），并填写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见附表），主管部门

提出初审意见并盖章。 

九、资金申请报告附件： 

1、银行承贷证明(省分行以上)文件； 

2、项目法人近三年的经营状况（包括损益表、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和项目法人自筹资金保证落实文件； 

3、地方、部门配套资金及其它资金来源证明文件； 

4、前期科研成果证明材料(需经权威机构认证或出具技术检

测报告、专利证书等)；前期科研成果的成熟度，应能够满足产

业化试验或产业化示范的要求； 

5、相应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意见； 

6、城市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选址意见（适用于城市规

划区域内的项目）； 

7、有关部门出具的产品生产、经营许可文件等； 

8、土地、重要原材料以及其它所需证明材料； 

9、政府投资项目需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准文件，企业

投资项目需提供核准或备案的批准文件（在有效期内且未满两

年）；已开工项目需提供投资完成、工程进度以及生产情况证明

材料； 

10、项目单位填报对项目资金申请报告内容和附属文件真实



性负责的声明。 



附表： 

招标事项核准意见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基本条目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不采用招

标方式 

勘查        

设计        

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监理        

主要设备        

重要材料        

其他        

审评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此栏由主管部门填写具体意见） 

 

 

                         

                      年  月  日 

注：在空格中打“∨” 


